
关于《泰州医药高新区（高港区）区级政务
信息化项目建设管理办法》编制情况说明

一、编制背景
[bookmark: _GoBack]2024年12月，省政府办公厅印发了《江苏省省级政务信息化项目建设管理办法》。2025年7月，市政府办印发了《泰州市市级政务信息化项目建设管理办法》。为进一步规范全区政务信息化项目建设管理，推动信息化项目集约建设、互联互通、安全可控，区数据局牵头起草了《泰州医药高新区（高港区）区级政务信息化项目建设管理办法》，目前已经充分征求了相关部门意见，并召开了意见征集座谈会。
二、主要内容
《办法》包括五个部分：
第一部分，明确了区级政务信息化项目总体目标、实施范围、管理职责等内容。
第二部分，明确了项目申报要求和审批流程。
第三部分，明确了项目实施要求和验收条件。
第四部分，明确了项目建成后绩效评价和监督管理要求。
第五部分，明确了不属于本办法管理范围的项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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